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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八届会议 

 
 

  请求在第五十八届会议议程内增列一个项目 
 

  格乌乌阿摩集团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
 
 

  2003年 9月 4日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
 

 谨以格乌乌阿摩集团国家协调员的身份，代表格乌乌阿摩集团国家，按照大

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，请求在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议程内增列一个题为“给予格

乌乌阿摩集团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”的项目。 

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20条，随函附上支持上述请求的解释性备忘录(附件一)

和相关决议草案(附件二)。 

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常驻代表 

           大使 

           列瓦兹·阿达米亚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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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一 
 
 
 

  解释性备忘录 
 
 

1． 格乌乌阿摩集团是 1997年 10月 10 日在斯特拉斯堡欧洲委员会首脑会议期

间成立的。会议通过了《阿塞拜疆共和国、格鲁吉亚、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

国家元首联合公报》。总统在文件中强调需要发展四方合作，以便根据尊重主权、

领土完整、边界不可侵犯、民主、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原则，加强欧洲稳定与安全。

乌兹别克斯坦于 1999年加入格乌乌阿摩集团。 

2． 阿塞拜疆共和国、格鲁吉亚、摩尔多瓦共和国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克

兰总统在 2001 年 6 月格乌乌阿摩集团首脑会议期间签署了《格乌乌阿摩集团雅

尔塔宪章》(见 A/55/992)。 

3． 《格乌乌阿摩集团雅尔塔宪章》确定了格乌乌阿摩集团合作的以下目标： 

• 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； 

• 加强和扩大经贸联系； 

 • 发展并切实利用运输和通信网络和相应的基础设施； 

 • 在所有活动领域加强区域安全； 

 • 发展科学、文化和人道主义领域的关系； 

 •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、有组织的犯罪和贩毒行为。 

4． 格乌乌阿摩集团的最高机构是国家元首年度会议。格乌乌阿摩集团的执行机

构为外交部长定期举行的会议。格乌乌阿摩集团的工作机构是国家协调员委员

会。自 2002 年 7 月以来，格乌乌阿摩新闻办公室在基辅运作。有七个工作组协

助能源、运输、贸易与经济联系、信息技术、文化、科学与教育、旅游、打击恐

怖主义、有组织犯罪和贩毒行为问题的合作。 

5． 格乌乌阿摩集团有兴趣与第三国和国际组织发展互利合作，以实现共同目标

和原则。鉴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、有组织犯罪和贩毒行为被确定为格乌乌阿摩集

团的主要目标，该集团被邀请参加了 2003 年 3 月 6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怖

主义委员会与国际、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举行的特别会议，并向会议提交了关于格

乌乌阿摩集团反恐活动的简要报告。给予大会观察员地位将使格乌乌阿摩集团能

够为联合国关注和重视的广泛活动作出贡献。 



 

 3 
 

 A/58/231

 

 附件二 
 
 

  决议草案 
  
 

  格乌乌阿摩集团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

 

 大会， 

 希望促进联合国与格乌乌阿摩集团的合作， 

 1． 决定邀请格乌乌阿摩集团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届会和工作； 

 2．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执行本决议。 

 


